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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2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如意集团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16 

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传闻情况 

近日，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公司的以下传闻： 

1、“最新消息，如意年报 1.16元，分配方案 10送 9股转增 1股”； 

2、“传闻公司业绩 1.88”； 

3、“000626是一家绝对的对冲基金”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关于公司分配方案的传闻不实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编制合并会计报告中利润分

配问题的请示的复函》（财会函【2000】7 号），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上市公司，其利润

分配应当以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，公司 2014 年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预计为

-30,612,347.79 元（未经审计），所以公司 2014年不进行利润分配。 

2、关于公司业绩的传闻不实，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

发布了业绩预告，预计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3467 万元，

每股收益约为 1.16 元，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同向上升约 541%（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1

月 15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

的业绩预告公告）。 

3、关于公司是一家对冲基金的传闻不实，公司是一家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营的企

业, 2014 年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实现销售收入约 456 亿元（未经审计）,

公司经营主体为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远大物产）及其下属成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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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企业。 

远大物产是一家大宗商品贸易企业，主要经营石油化工、塑料、天然橡胶、有色、

黑色金属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受多种因素作用波动频繁，远大物产

作为上下游出货和进货的渠道，在价格波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大宗商品现货敞口风

险。为了规避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风险，远大物产在拓展大宗商品上

下游营销渠道及网点的同时，不断深化业务转型，逐步形成了目前以大宗商品现货贸易

为基础，辅以商品期货交易工具，期现货结合的经营模式。 

远大物产期现货结合的经营模式中，期货交易主要为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，次要的

有单向交易。远大物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对于套期保值：是基于在库、在途及合同库

存的大宗商品现货敞口数量，研判未来价格走势，根据价格上涨或下跌的概率，进行

30%-120%区间比例的保值，锁住价格下行过程中大宗商品现货敞口风险，同时由于大宗

商品期、现货同一时期价格波动的幅度的不同，产生可能的盈利空间。对于期货套利：

是基于经营及研究的相关大宗商品品种，进行跨品种、跨期限、跨市场等套利。套利业

务的基本思路是，同时建立方向相反、金额相同的两个头寸，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资产，

售出价值被高估的资产。等两种资产的价格回归正常价值时候，同时平掉两个头寸从中

获取利润。对于期货单向操作：是基于对经营的相关产业链上的大宗商品品种上下游供

需的变化、气候、季节周期性变化、地缘政治、经济、汇率等多方面影响价格走势的要

素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模拟后，在框定的此类业务交易保证金额度内进行适量的操作，获

取利润。 

远大物产近三年相关经营数据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（未审计） 

主营业务收入 3,630,693.38  4,519,399.69  4,563,317.7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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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石化塑料 1,279,708.88  1,564,617.07  1,664,809.49  

液体化工品 994,783.78  1,127,188.04  1,329,230.32  

金属、农产品及其他 895,701.41  1,363,639.84  1,095,007.78  

橡胶及道改材料 169,468.00  171,283.00  150,107.17  

小商品出口 288,990.72  290,347.08  321,218.10  

仓储物流 2,040.60  2,324.65  2,944.89  

销售毛利 66,423.74  37,950.34  15,842.00  

销售毛利率 1.83% 0.84% 0.35% 

期货投资收益 12,925.77  60,258.14  166,381.67  

主营业务收入增长，是因为远大物产对传统贸易业务的精耕细作，拓宽营销渠道。

同时，由于商品期货工具的使用，也反促成了经营货量的增长，使得销售收入有较大幅

度的增长。 

销售毛利下降，是因为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，石油、铁矿石等上游资源产品价格

持续下跌，远大物产经营的石化、塑料、天然橡胶、有色黑色金属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

市场价格因此也持续走低，导致销售毛利不断下降，毛利率从 2012年的 1.8%降至 2014

年的 0.3%。 

期货投资收益上升，是因为远大物产开展的期货业务是和大宗商品现货贸易相辅相

成、互为补充的。由于期货工具的运用，使得远大物产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市

场环境，仍然敢于扩大贸易规模，大宗商品现货贸易规模的扩大为期货业务规模的增加

奠定了基础。期货业务规模增加后，通过套期保值、套利，所获得的利润规模效应也得

以体现。另一方面，远大物产从 2008 年后就积极探索贸易模式的转型，着力培育大宗

商品现货贸易与期货相结合的交易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，经过近些年的努力，已经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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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完整的营销管理及风险控制体系，交易及风控管理能力的提升，对期货的盈利形成了

有效的保障。 

同行业其他公司相关经营数据如下： 

    1、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2 年 2013年 2014年 1-3季度 

商品贸易主营业务收入 2,894,506.60  3,515,716.26  3,257,987.45  

商品贸易主营业务成本 2,834,939.02  3,450,514.23  3,157,417.14  

销售毛利 59,567.58  65,202.03  100,570.31  

销售毛利率 2.06% 1.85% 3.09% 

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

益 
6,233.58  46,327.62  29,182.70  

注：数据获得渠道为网上公开资料，仅供参考。     

2、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2 年 2013年 2014年 1-3季度 

商品贸易主营业务收入 3,804,019.71  4,267,200.04  4,154,916.89  

商品贸易主营业务成本 3,683,389.37  4,158,821.86  4,081,241.96  

销售毛利 120,630.34  108,378.18  73,674.93  

销售毛利率 3.17% 2.54% 1.77% 

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

益 
17,188.59  61,036.44  28,593.00  

注：数据获得渠道为网上公开资料，仅供参考。 

远大物产期现货结合的经营模式在现阶段有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，获取利润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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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存在着可能的风险：1、价格波动风险：期货行情变动较大时，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

险，造成交易损失。2、资金风险：期货交易按照公司相关制度中规定的权限下达操作

指令，如投入金额过大，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，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

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。3、客户违约风险：在大宗商品交付周期内，由于大宗商品价格

周期大幅波动，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交易上的损失。4、技术风险：由于无法

控制或不可预测的系统、网络、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，使交易指令出现

延迟、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，从而带来相应风险。5、政策风险：期货市场的法律法

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，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带来的风险。如果对风险控制不

当，也会给公司带来损失。 

远大物产为了控制风险，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则，对期货业务的管理流程、风险把

控等作出了明确规定。从组织结构上，组建专门的期货业务管理机构，机构内分设投资

决策、业务操作和风险控制（包括资金划拨）三项相互独立职能，均由专门人员负责，

确保职责清楚、分工明确、相互监督。从业务流程管理上，设计严格的业务流程，主要

从账户的开立、岗位设置、交易的申请与审批、交易的操作执行、资金划拨、交易的风

险监控、交易的会计核算控制等几个主流程来进行期货业务的风险管理。在操作时，严

格控制期货业务的资金规模，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，合理设置止损点，一旦价差朝小

概率方向继续发展，及时止损。 

三、必要提示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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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五年二月十七日 




